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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8_B4_B8_E5_87_BA_E5_c28_645688.htm 我国2004年全年外贸

出口额超过11000亿美元，外贸排名跃居世界第三，外贸依存

度超过70％ [1]。展望未来，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推

进，我国仍将采用开放式经济发展战略，外贸发展在经济发

展中的地位将更为突出，而外贸代理对推动外贸发展的作用

无疑是巨大的。实践中，外贸代理主要分为出口代理和进口

代理两种，而外贸代理制主要是出口代理制。笔者多年从事

法学教学和研究工作，并作为兼职律师受聘在外贸代理企业

任法律顾问，还处理过许多典型的外贸出口代理纠纷诉讼和

非诉讼案件，对外贸出口代理相关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

略有发现。现就下列若干问题予以探讨，切实希望对立法和

实践均具有一定的价值。 一、关于外贸代理是否将因外贸权

的放开而消亡的问题 代理是基于扩张主体自治能力而设计的

一种特殊法律行为。在西方国家，外贸代理是一种普通的国

际商事代理行为，有别于一般民事代理之处在于其具有跨国

性。而在我国，外贸代理原为国家垄断外贸经营权的一种方

式，外贸代理企业在商事交易中借助外贸经营权可轻易取得

收益份额。随着2004年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》的

颁布和修正后的《对外贸易法》的施行，外贸经营权的获取

由审批制全面转为登记制，而且适用于个人。外贸代理企业

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。甚至有老牌外贸代理企业的负责

人自嘲说“我们就像是秋后的蚂蚱，蹦不了几天了”。 毫无

疑问，消除关于外贸代理是否将因外贸权的放开而消亡的困



惑，有助于外贸代理企业的人心稳定和业务的正常开展。 笔

者认为，外贸代理不会因外贸权的放开而消亡。主要理由如

下： 首先，国家并未对外贸代理的权限予以限制，仅是适应

市场经济需要利用民商法、行政法来规范这种代理行为而不

再具体干预商事行为，并与国际接轨将外贸代理行为作为普

通的国际商事代理行为。 其次，外贸代理企业在语言沟通方

面具有相对优势，熟悉外贸运作流程、国际贸易惯例和海外

市场，一般拥有较丰富的代理经验，且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

商业信息、客户源等。 再次，相当部分拥有外贸经营权的企

业如果要将产品直接出口，亦会遇到种种客观困难，且其经

济效益不一定高于通过委托外贸代理企业代理出口的方式。 

最后，在国际贸易中，代理制是普遍采用的贸易方式。例如

：日本的外贸代理额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80％左右，连产业

跨国集团公司实力很强的德国，也有30％的国内外贸易是通

过代理公司进行的 [2]。 二、关于特殊外贸出口代理的若干问

题 外贸代理制下的出口代理一般是指国内生产企业直接委托

外贸代理企业出口销售自产的产品。但是，据笔者了解，现

时实践中并不多见该种出口代理。相反，存在下述不同于外

贸代理制下的出口代理的大量而又特殊的外贸出口代理（简

称特殊外贸出口代理，且仅限货物出口代理）。因此，对特

殊外贸出口代理中的下列问题予以探讨，具有重要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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